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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2]第ZA15323号 

 

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同和药业”）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

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管理层的责任  

同和药业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编制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发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

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

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编制，如实反映同和药业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

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

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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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同和药业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编制，如实反

映了同和药业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报告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同和药业为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目的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上 海                 二 O 二二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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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

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本公司将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公司 2020 年 3 月 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0 年 3 月 27 日召

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0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2020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召开 2020 年第 16 次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20]2259号文《关于同意

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同意注

册，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3.6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本次拟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3.6 亿元，发行数量为 3,600,000 张，每张面值

为人民币 100元，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即自

2020 年 10 月 26日至 2026 年 10 月 25 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债券利率分别

为：第一年 0.5%、第二年 0.7%、第三年 1.2%、第四年 1.8%、第五年 2.2%、第六年

2.8%，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

面面值的 116%（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

利息。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 10 月 30 日）满六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 年 5 月 3 日）起至债券到期日（2026 年 10 月 25日，如遇节

假日，向后顺延）止。 

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60,000,000 元；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

及保荐费用后的金额为人民币 356,268,800 元，已由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主承

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到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新冯川支行

36050110236100000259 账户、中信银行南昌朝阳支行 8115701013000253091 账户。

前述账户均为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存储专户。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余额为 34,629,634.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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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实际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缴入日期  金额  累计已使用金额 
截至 2022年 3

月 31 日余额 
款项用途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奉新冯

川支行 

2020 年 

10 月 30 日 
206,268,800.00 171,639,593.00 34,629,207.00   

可转债募集

资金  

中信银行南

昌朝阳支行 

2020 年 

10 月 30 日 

150,000,000.00 149,999,572.41 427.59 
可转债募集

资金  

合计   356,268,800.00 321,639,165.41 34,629,634.59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2 年 03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360,000,000.00 

减：发行费用 5,809,405.66 

募集资金净额 354,190,594.34 

减：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注 1） 73,116,222.96 

减：募投项目资金投入 248,202,225.57 

减：结余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注 2）  -    

减：销户时零星余额转普通账户  -    

加：累计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扣除手续费  1,757,488.78  

募集资金余额  34,629,634.59  

注 1：2020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4,352,072.02 元，由于发行费用项目的

5,809,405.66 元中已包含募集资金需置换的资金 1,235,849.06 元，故实际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3,116,222.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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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2021 年 1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

民币 6,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时立即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该笔募集资金于

2022 年 1 月已经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请详见附表 1。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本公司无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4,352,072.02 元，由于发行费用项目的 5,809,405.66

元中已包含募集资金需置换的资金 1,235,849.06元，故实际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3,116,222.96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金额 

年产 100 吨 7-甲氧基萘满酮、30 吨利伐沙班等原料药

及 20 亿片（粒）口服固体制剂项目一期工程 
73,116,222.96 

合计： 73,116,222.96 

 

(四)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1 年 1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

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时立即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仅用于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资金使用安排合理，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2022 年 1 月 12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000 万元全

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同时，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

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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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2 年 03 月 31 日，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现效益情况对照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注 1）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累计实

现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年  2021 年  

2022 年

1-3 月 

  

1 

年产 100 吨 7-甲氧基萘

满酮、30 吨利伐沙班等原

料药及 20 亿片（粒）口服

固体制剂项目一期工程 

0.40% 8,445.95 不适用 不适用 

73.38

（注 2） 

73.38 

不适用

（注 3） 

 合计 0.40% 8,445.95 不适用 不适用 73.38 73.38 不适用 

注 1：承诺效益及实际效益均为税前效益。 

注 2：截至 2022 年 3 月末，募投项目整体尚未进入试生产，产品为部分车间试生产

产出，销售目的主要为客户研发使用。 

注 3：根据公司 2022 年 1 月 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公司对“年

产 100 吨 7-甲氧基萘满酮、 30 吨利伐沙班等原料药及 20亿片（粒）口服固体制

剂项目一期工程”的实施进度进行调整，将试生产开始时间由 2021 年 12 月调整至

2022 年 8 月，正式投产时间由 2022 年 12 月调整至 2023 年 8 月。截至 2022 年 3 月

末，募投项目整体仍处于建设期。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请详见附表 2。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根据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0 吨 7-甲氧基萘满酮、30 吨利伐沙班等原料

药及 20 亿片(粒)口服固体制剂项目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期为 3 年，

第 4 年起预计效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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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第 1-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13 年 

预计效益 建设期 5,935.85 8,347.32 8,445.95 8,445.95 

2022 年 1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年产 100 吨 7-甲氧基萘满酮、30 吨利

伐沙班等原料药及 20 亿片（粒）口服固体制剂项目一期工程”的实施进度进行调整，

将试生产开始时间由 2021 年 12 月调整至 2022 年 8 月，正式投产时间由 2022 年 12

月调整至 2023 年 8月。 

于 2022 年 3 月 31日，年产 100 吨 7-甲氧基萘满酮、30吨利伐沙班等原料药及 20亿

片(粒)口服固体制剂项目一期工程整体尚处于建设期，其中部分车间已进入试生产，

销售目的主要为客户研发使用。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

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六、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于 2022 年 7 月 1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7月 1日 



 

 

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419.0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2,131.8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2020 年度： 13,574.6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2021 年度： 15,927.13 

       2022 年 1-3 月： 2,630.04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年产  100 吨  7-甲氧基

萘满酮、30 吨利伐沙班

等原料药及  20 亿片

（粒）口服固体制剂项

目一期工程 

年产 100 吨 7-甲氧基

萘满酮、30 吨利伐沙班

等原料药及  20 亿片

（粒）口服固体制剂项

目一期工程 

35,419.06 35,419.06 32,131.84 35,419.06 35,419.06 32,131.84 3,287.21 2023 年 8 月  

 合计  35,419.06 35,419.06 32,131.84 35,419.06 35,419.06 32,131.84 3,287.21  

 

 

 



 

 

 

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注 1）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3 月   

1 

年产 100 吨 7-甲氧基萘满酮、30 

吨利伐沙班等原料药及 20 亿片

（粒）口服固体制剂项目一期工程 

0.40%（注 2） 8,445.95 不适用 不适用 73.38（注 3） 73.38 不适用（注 4） 

 合计 0.40% 8,445.95 不适用 不适用 73.38 73.38 不适用 

注 1：承诺效益及实际效益均为税前效益。 

注 2：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销售额与预测销售收入之比。 

注 3：截至 2022 年 3月末，募投项目整体尚未进入试生产，产品为部分车间试生产产出，销售目的主要为客户研发使用。 

注 4：根据公司 2022 年 1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进度的议案》，公司对“年产 100 吨 7-甲氧基萘满酮、 30 吨利伐沙班等原料药及 20亿片（粒）口服固体制剂项目一期工程”的实施进度进

行调整，将试生产开始时间由 2021年 12月调整至 2022 年 8 月，正式投产时间由 2022 年 12 月调整至 2023年 8月。截至 2022 年 3月末，募投

项目整体仍处于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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